
規劃準備

新設點網形規劃

已知控制點清理

實地埋設標石

外業觀測

成果計算與偵錯

成果檢查

陳報本府審查，第一階段成果審查應檢附資料：
一、網形規劃圖。
二、加密控制測量網形規劃審核表。
三、實地查對發現與原成果或點之記所載事項不符者，須另檢附已知控制

點調查表。
四、新設點位樁標種類及通視方向一覽表。
五、已知控制點清理相片電子檔。
六、已知控制點清理結果清冊。
七、測區內毋需新設控制點者，須另檢附已知控制點檢測成果（水平角及

邊長比較表、原始觀測資料、最小約制平差成果、相關計算報表及觀
測手簿等資料）。

調製成果圖表

成果移交與管理

實地選點

花蓮縣加密控制點衛星定位測量審查流程圖

依據內政部96年11月15日台內地字第0960173460號令頒定之「基本測量實施規
則」第4條第2項規定

承辦人:邱技士

電話:038332351

申請資格:一、本府暨所屬機關（單位）。
二、接受（委託）辦理本縣加密控制測量相關作業之機關（單位）、廠商、學術團體，除依簽訂之契

約規定內容外，依花蓮縣政府辦理加密控制點衛星定位測量作業手冊辦理。

陳報本府審查，第二階段成果審查應檢附資料：
一、點位埋設相片及新設加密控制點調查表。
二、衛星定位測量觀測時段表。
三、觀測網絡圖。

陳報本府審查，第三階段成果審查應檢附資料：
一、實際衛星測量觀測時段表（須填載化算後儀器垂高）。
二、已知控制點成果表。
三、觀測網絡圖。
四、原始觀測資料 (另含RINEX 標準交換格式.XXO 及.XXN)。
五、已知控制點檢測成果。
六、自由網平差基線精度成果。
七、強制附合平差基線精度成果。
八、強制附合平差成果。
九、衛星測量與地測角度、距離比較表。
十、控制測量測設作業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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